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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淨零排放可能路徑評估工作，由行政院能源

及減碳辦公室與環保署共同籌組「願景工作

圈」，邀請相關議題之民間與政府部門代表，

藉由強化與民間部門溝通方式， 完善我國淨

零情境下符合永續發展的氣候治理路徑規劃。

三、溫管法下部會分工及運作機制

溫管法之主管機關為環保署，統籌全國溫

室氣體減量工作。在政策推動上，溫管法訂定

能源、製造、運輸、住商、農業及 環境等六

大溫室氣體排放部門，由各別之中央目的事業

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

召集1人及共同召集人2人

副召集人3人

委員－機關(構)代表11人 、 學者專家或民間團體代表3-9人

辦公室執行長 、 副執行長

負責能源或科技
事務之政委兼任

經濟部、環保署及
科技部首長兼任

＊  原則每3個月至6個月召開委員會議一次 ， 必要時 ， 得召開臨時會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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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網站。

圖 3.2.1-2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組織架構圖

主管機 管擬訂部門減量策略。此外，溫管法

第 8 條列出 17 項溫室氣體減量、氣候變遷調

適之推動事項，由行政院統籌中央有關機關 

分工推動，部會分工如圖 3.2.1-3 所示。


